
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全面推行水利工程

电子招标投标工作方案的通知

闽水建管〔2017〕33 号

各设区市水利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农村发展局：

为全面推行水利工程电子招标投标工作，明确工作目标，

落实工作责任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制定《关于全面推行水利工

程电子招标投标的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

执行。

福建省水利厅

2017 年 5 月 25 日



关于全面推行水利工程电子招标投标的

工作方案

为全面推行水利工程电子招标投标工作，明确工作目标，

落实工作责任，健全工作机制，确保我省水利工程电子招标

投标工作顺利推进，现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

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紧紧

围绕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

战略布局，敢于担当，改革创新，针对目前水利工程招标投

标监管存在不够规范、责任不够落实、制度不够完善的状况，

不断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机制、公共服务和监督方式，推动政

府职能转变和党风廉政建设，促进水利工程建设市场平稳健

康发展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2017 年 8 月 1 日，全省水利工程全面推行电子招标投标，

形成规则统一、数据共享的省市县三级水利工程招标投标监

管网络，促进招标投标监管与互联网深度融合，实现在线监

管的全覆盖，实现平台技术创新与体制创新同步推进，不断

完善行政监督、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，

全面提升综合监管水平。



三、任务分工

（一）省水利厅。指导全省水利工程电子招标投标工作；

协调沟通省发改委等有关部门，共同推进水利工程电子招标

投标各项具体工作；组织编制我省水利工程电子招标投标相

关配套文件。

（二）设区市水利局。协调沟通设区市公共资源交易平

台整合牵头部门，做好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对接；督促指

导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局开展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局。协调沟通县（市、区）公

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牵头部门，做好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

对接。

四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出台实施意见。6 月 1 日前与发改委联合印发《关

于全面推行水利工程电子招标投标的实施方案》，确定总体

要求、明确主要任务、提出保障措施。

（二）印发招标示范文本。7 月 1 日前与省发改委联合

印发水利工程电子招标投标勘察设计、施工、监理招标文件

示范文本。

（三）召开推进电子招标投标视频工作会。6 月中旬在

福州召开全省水利工程电子招标投标工作推进视频会议，会

议开到市、县。会议邀请省监察厅、省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到

会。



（四）完成平台衔接进场。7 月 1 日前完成省、市两级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场地协调、软硬件部署；部分有条件的

县（市、区）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争取同期完成。

（五）全面采用线上交易。8 月 1 日起，我省达到国家

规定的依法必须招标规模标准的防洪（潮）、排涝、灌溉、

水力发电、引（供）水、滩涂治理、水土保持、水资源保护

等各类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全面采用电子招标投标进行线上

交易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水利部门要把推行水利工程

电子招标投标工作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主要领导负总责，

分管领导具体抓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形成推动

工作的合力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责任。各级水利部门要制定具体工作方

案，明确任务要求和进度要求，制定具体措施，细化工作任

务，做好任务分解，责任到人。

（三）注重沟通协调。各级水利部门要建立有效的沟通

协调机制，做好与相关部门的汇报、沟通和协调工作，要全

面了解掌握工作推进情况，及时解决遇到的难点和重点问题。


